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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应急管理局关于 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
情况的报告

中共鹤山市委、鹤山市人民政府：

2025 年，市应急管理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围绕中央、省、市

法治政府建设部署，聚焦应急管理主责主业，推动法治建设与业

务工作深度融合。现将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主要举措和成效

（一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、重

要指示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关于法

治建设重大部署的情况以及贯彻落实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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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夯实法治建设思想根基。落实“第一议题”制度，依托

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、“三会一课”、主题党日等载体，融合“法

治业务讲堂”与“干部业务讲堂”，全年召开各类会议 20 次，深

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、党的二十大法治建设重大部署及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

实现党员干部学习全覆盖，提升法治素养与履职能力。

二是紧盯关键风险环节。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

习教育，落实谈心谈话制度，以通报案例开展常态化警示教育；

在春节等节日发布廉洁执法提醒 6 次，推动纪律规矩与法治要求

内化于心。开展安全生产领域风腐问题专项整治，排查行政执法

风险点与监管薄弱环节，完善执法全流程标准化建设。

（二）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情况，紧密围绕

省委“1310”具体部署和江门市委“1+6+3”工作安排，以及鹤

山市委工作要求，推动法治建设的具体举措

一是健全应急法治机制。制定《鹤山市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

产重点职责工作清单（2025 年版）》，压实领导干部安全生产法

治责任。加强水上交通安全等新业态安全监管，发送监管建议函

明晰职责。推进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，制定年度安全生产监督

计划，落实《执法廉政告知书》与《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检查通知

书》双送达机制，检查企业数同比减少 23%，全年行政处罚 21

宗（同比减少 73.75%），其中 20 宗从轻、1 宗免罚，以“柔性

执法”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。完善“信用+安全生产”监管模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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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《指导服务企业清单》《检查告知书》推广至镇（街）；印发

《“信用+安全生产”工作方案（2025 修订版）》，构建 A-E 五级

信用体系，完成 784 家企业评级全覆盖，形成“守信激励、失信

惩戒”机制。指导精细化工园区通过省级 D 级园区认定。36 家

重点危化企业绘制《应急指挥作战图》252 张、编制《危化企业

突发事件应急手册》，经验被上级推广。指导成立雅瑶上南片区

危化企业安全互助联盟，构建区域安全生产共同体，被《江门日

报》《广东省安全生产技术》杂志报道。加强行政执法案件规范

审理，全年对 1 宗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启动听证程序，处理 1 宗行

政复议案件，最终行政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。

二是夯实安全防范基础。巩固行政村避险转移“一页纸”预

案成效，指导 139 个行政村（社区）修订防汛防风避险转移和森

林防灭火一页纸预案，明确“五要素”职责，提升转移法治化能

力。其中址山镇新莲村防汛防风预案、雅瑶镇南靖村森林灭火预

案入选省级优秀案例。完善“镇自为战”“村自为战”机制，提

升基层三防熟练度与群众自救意识。制定西江大堤特大洪水安全

转移方案，为 4 个镇（街）、48 个村（社区）、386 个村（居）民

小组共计 24.56 万人确定紧急避险点和转移安置地点，绘制重要

点位作战图，列出 187 宗防洪排涝蓄水工程和 58 处避难场所分

布，为防洪应急安置提供决策依据。修订《森林火灾应急预案》，

制定“1+10”工作方案，压实防火责任。配备天通卫星终端、

370MHz 终端等设备，发放森林消防水泵等装备，提升防灾减灾

能力。全年启动应急响应 20 次（防汛 7 次、防风 8 次），处置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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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坑水库“1·16”森林火灾，抵御超强台风“桦加沙”，实现“零

伤亡、少损失”。

（三）2025 年度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

任人职责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有关情况

局主要负责人严格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带头

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主持制定年度法治建设工作计划

并推动落实，将履职情况纳入年终述职。落实党委议事规则，重

大行政决策均经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。贯彻中央八项规定

及其实施细则精神，落实为基层减负和整治形式主义工作部署，

动态调整权责清单，提升监管效能。全面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

度”，规范涉企执法，提升指导服务质量。组织开展全局法治培

训和普法宣传活动，强化干部职工法治素养，同时面向企业及公

众普及安全生产、防灾减灾法律法规，营造良好法治环境。

（四）2025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

一是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。截至目前排查重大事故隐患

531 个，整改率 100%，挂牌督办 95 个。推动 1714 家重点企业

建立隐患报告奖励机制，整改隐患 1887 项，奖励 12 万元，发布

典型案例 3 期。制定《鹤山市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举报办理工作

制度（试行）》，受理举报 35 宗，查实 7 宗，奖励 1.2 万元，激

发全民参与安全生产法治监督积极性。

二是深化执法服务融合。聚焦危险化学品、烟花爆竹等重点

领域，开展“打非治违”专项行动，全年出动执法人员 592 人次，

检查企业 440 家次、烟花爆竹零售点 103 家次，精准查处非法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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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使用危化品和烟花爆竹违法案件 3 宗，维护安全生产法治秩

序。深化工贸行业粉尘专项整治，推动 173 家在册企业自查自纠，

开展“全覆盖”指导服务，规范企业安全生产行为。运用联合检

查、线上监控、无人机巡查等形式排查分布式光伏项目高处作业

风险，检查企业 49 家次，倒逼企业落实防护措施。优化执法与

指导服务方式，多服务少执法，依托智慧应急系统推行非现场执

法，2025 年累计检查企业数量同比分别减少 47.34%、59.04%；

通过上门帮扶、专题普法等方式对 77 家企业开展专项指导帮扶。

三是强化宣教赋能。开展危险化学品、工贸、三防、森林防

灭火等领域培训 17 场，覆盖约 3000 人次。落实“学习强安”竞

赛，780 家企业、7893 名员工注册，50 家企业、2784 人参与答

题，推动安全文化建设。结合“5·12”防灾减灾宣传日、安全生

产活动月等开展“五进”宣传，在鹤山发布、江门应急管理、直

播江门等媒体平台发布安全生产、执法曝光、应急科普、政策法

规等信息 450 篇、宣传海报 1300 期，其中《中国应急管理报》

《广东安全生产技术》等杂志采用 5 篇，制发科普和警示教育类

短视频 28 个，通过应急广播和气象大喇叭播报防御台风、森林

防火等提示音频 7.5 万次，普及 30 万人，营造良好安全法治氛

围。

二、2025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不足和原因

目前，我局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工程中仍存在以下不足：一

是新业态安全生产监管体系尚待完善。新业态领域的法规标准存

在不健全的情况，部门、被监管对象职责边界界定不清，致使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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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生产监管依据不充分、监管措施缺乏针对性。二是基层执法规

范化水平有待提升。执法案卷的质量仍有提高空间，非现场执法、

智慧监管等新型监管模式的配套制度与操作规范需进一步细化。

“柔性执法”和加强安全生产监管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理顺。

三是推动社会群众和企业员工参与安全生产治理的工作方式有

待优化。关于基层实施安全生产举报和生产经营事故隐患内部报

告奖励等机制，即使配套了工作机制，在实际工作中仍存在一些

漏洞，例如“职业举报人”的出现，再如一些生产经营单位建立

实施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的意愿不高；四是普法精准性尚

需增强。针对行业群体的差异化普法工作存在不足，部分企业对

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法律内涵理解不够深入，从业人员的安全法

治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仍需强化。

三、2026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

（一）深化法治机制建设，推动应急执法工作标准化规范化

健全并动态更新安全生产监管任务清单、责任清单，进一步

厘清各部门、各层级的监管职责边界。完善行政执法配套制度，

细化非现场执法、信用监管等新型监管模式的操作规程和标准，

提升执法规范化、精细化水平。

（二）强化执法指导服务能力建设，提升基层依法治理效能

加强对应急行政执法队伍的法治业务指导和培训，全面完善

执法全流程记录、事故及处罚证明等制度，定期开展案卷评查和

执法评议，强化执法监督，重点查处安全生产领域方面的风腐问

题。推动鹤山“智慧应急”平台深度应用，强化数据共享和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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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同，提升风险监测预警、远程监管、指挥调度的法治化支撑能

力。进一步规范安全生产举报和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

奖励等工作机制，构建“政府主导、企业负责、社会参与”的安

全生产共治格局。

（三）优化普法宣传模式，筑牢全民安全法治防线

实施精准普法，针对企业负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、一线员工

等不同群体，开展差异化、互动式法治宣传教育。深化“谁执法

谁普法”机制，将普法融入执法检查、事故调查、应急演练全过

程。创新普法载体，运用典型案例、以案释法、短视频等多种形

式，增强普法吸引力和感染力，提升全社会安全意识和法治素养，

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安全治理格局。

鹤山市应急管理局

2025 年 11 月 7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鹤山市委依法治市办。

鹤山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5 年 11月 7日印


